安医大一附院临床医技科室综合目标管理考核方案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院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快速、可持续地向前发展，结合当前实际，特制定本考核方案。

一、医疗指标（100分）

（一）临床科室
1、医疗工作量指标（30分）
（1）门、急诊人次

① 以前一年门、急诊人次为基数： 

A、上升10％以上   B、上升2％－10％   C、±2％之间    D、下降2％以上                                （外科2分，内科4分）

② 以本年度全院临床科室平均每医务人员门、急诊人次为基数，科室平均每医务人员的门、急诊人次与之相比较： 

A、高于基数10%以上  B、高于基数2%-10%  C、在基数的±2％之间    D、低于基数2％以上                  （外科2分，内科3分）

（2）出院人次  

①以前一年出院人次为基数:           （外科4分，内科5分）

A、上升10％以上  B、上升2％－10％  C 、±2％之间     D、下降2％以上

②以本年度全院临床科室平均每医务人员出院人次为基数，科室平均每医务人员的出院人次与之相比较：      （外科4分，内科4分）

A、高于基数10%以上  B、高于基数2%-10%  C、在基数的±2％之间    D、低于基数2％以上 

（3）手术台数（限考核外科系统）

① 以前一年手术台数为基数： 

A、上升10％以上  B、上升2％－10％  C、±2％之间     D、下降2％以上                                            （3分）。

②以本年度全院手术科室平均每医务人员手术台次数为基数，科室平均每医务人员手术台次数与之相比较：

A、高于基数10%以上  B、高于基数2%-10%  C、在基数的±2％之间    D、低于基数2％以上                           （3分）

（4）病床使用率（外科6分，内科7分）

A、93%以上      B、86％－93％      C、85％      D、85％以下

（5）平均住院日

① 以前一年的本科室的平均住院日为基数:

A、下降10％以上 B、下降2％－10％   C、±2％之间      D、上升2％以上                           （外科3分，内科4分）

②以本年度全院临床科室平均住院日为基数，科室平均住院日与之相比较：

A、低于基数10%以上  B、低于基数2%-10%  C、在基数的±2％之间    D、高于基数2％以上               （外科3分，内科3分）

注：上述指标由医务处根据信息科统计报表考核。C档得满分，B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10％，A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20％，D档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扣1分，分值扣完为止。

2、医疗技术指标（20分）

（1）新技术、新项目开展情况（10分）

A、 4项以上  B、 1－3项  C、无

新技术开展：以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通过为标准，时间计算为1年内，

B档得满分，A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10％，C档不得分。

（2）医疗纠纷发生次数（5分）

院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为承担50％以上责任的医疗纠份，全年发生1例次即不得分，累计2次以上倒扣5分。

（3）医院感染管理质量督查（5分）  

根据医院感染管理专项质量督查核算分数。

其中重点考核：

① 医院感染病例和多重耐药菌感染病例，漏报1例各扣1分；

② 手卫生依从性，＜40%全扣，40%-60%扣1分，＞70%加1分。

注：技术指标中1项由医务处考核，2项由医患沟通办考核，3项由感染管理科考核。

3、医疗工作质量指标（30分）

以《临床科室医疗质量督查评分标准》为考核依据，统计该科室本年度医疗质量督查分值，求每次平均分值。

A 、95分以上   B、 91－95分   C、 90分   D、 90分以下

注：此项由医务处考核。C档得满分，B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10％，A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20％，D档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扣1分，分值扣完为止。

4、各项医疗管理制度落实情况（20分）

（1）人员在岗、岗位责任制，查岗发现脱岗情况；

（2）各类知情同意书、医保自付药品签字情况；

（3）复合伤患者和临界患者的处置、首诊负责制的落实以及有无推诿患者情况；

（4）急危重患者处置的及时性、正确性；

（5）是否按医院要求执行突发性应急事件的正确处置；

（6）服从医务处、总值班协调医务工作；

（7）完成医院安排的各种指令性医疗任务；

以上各项制度如发现一次不落实扣1分（包括各种检查及投诉），直至分值扣完为止。

5、单项考核

（1）出现一级医疗事故负主要责任的（含院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一票否决考核不合格。

（2）未经医院许可，科室存在人员、技术、药、器械等非法准入，一票否决，考核为不合格。

（3）出现丙级病历，一份扣10分。

（4）获得新技术、新项目医院评审一等奖每项加2分，最高不超过10分。

（5）全年无一例医疗纠纷（合理投诉或依法赔付）加5分。

（6）在市、区CDC督查中查出未执行传染病病例、死亡病例等信息上报制度，以及结核病转诊未落实到位者扣10分。

（7）按门诊安排表上门诊，不得迟到、早退、脱岗，并认真填写门诊日志（由门诊部考核），全年考核总分低于20分扣分，低1分扣2分。

（二）医技科室

1、实际工作量（以前一年工作量为基数）（35分）

A、上升10％以上   B、上升5％－10％  C、±5％之间    D、下降5％以上

注：此项由经管办负责考核。C档得满分，B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10％，A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20％，D档不得分。

2、医技科室质量督查考核标准（40分）

A 、 90分以上  B、 91－95分   C、 90分   D、 90分以下

注：此项由医务处考核。C档得满分，B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10％，A档在满分的基础上增加20％，D档不得分。

3、医技科室各项医疗制度落实情况（25分）

（1）医技科室工作流程满足临床需求；

（2）检查预约时间及报告时间符合医院规定；

（3）落实医疗安全管理规定的各项要求；

（4）是否按医院要求执行突发应急事件；

（5）人员在岗、岗位责任制，查岗发现脱岗情况；

（6）服从医务处、总值班协调；

（7）完成医院安排的各种指令性医疗任务；

以上各项制度如发现一次不落实扣1分（包括各种检查及投诉），直至分值扣完为止。

4、单项考核
（1）出现一级医疗事故（含院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一票否决考核不合格。

（2）未经医院许可，科室存在人员、技术、药、器械等非法准入，一票否决，考核为不合格。

（3）获得新技术、新项目医院评审一等奖每项加2分，最高不超过10分。

（4）出现投诉并经核实确有责任者每发现一例次扣1分。

（5） 在市、区CDC督查中查出未执行传染病病例、死亡病例等信息上报制度以及结核病转诊未落实到位者扣10分。

二、护理指标（100分）

按照护理部定期对全院各护理单元的护理质量督查评分结果，统计该科室当年平均分值，作为该科室护理工作得分。

三、科研指标（100分）

1、课题（30分）

按全科医技人员计算，平均每人中标年度纵向课题的数量（其中国家级课题1项折合为3项、省部级课题1项折合为2项、厅局级课题1项即为1项）与全院在职人员平均中标科研课题的数量相比较：≥120%得30分，110-120%（不含120%）得25分，100-110%（不含110%）得20分，80-100%（不含100%）得15分，<80%得10分。

2、发表论文数（30分）

按全科医技人员计算，人均发表论文数与全院人均发表论文数相比较（其中SCI收录论文影响因子＜3分1篇折合为2篇；3≤影响因子＜5分1篇折合为2.5篇；5≤影响因子＜10分1篇折合为3篇;影响因子≥10分1篇折合为4篇）：≥120%得30分，110-120%（不含120%）得25分，100-110%（不含110%）得20分，80-100%（不含100%）得15分，<80%得10分。

3、出版著作和编著规划教材（20分）

按全科医技人员计算，人均出版著作的撰写字数与全院人均值相比较（其中主编单位按1.5倍计数，规划教材按2倍计数）：≥120%得20分，80-120%（不含120%）得15分，<80%得10分。

4、培养研究生情况（20分）

按全科医技人员计算，人均培养在读研究生与全院人均值相比较（其中博士研究生按2倍计数）：≥120%得20分，80-120%（不含120%）得15分，<80%得10分。

5、单项考核

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得20分，其他级别奖励按照奖励等级的系数乘以20分进行计算，系数等级如下

（1）国家级二等奖系数：0.75；

（2）省部级一等奖系数：0.5；

（3）省部级二等奖系数：0.25；

（4）省部级三等奖系数：0.15 。

科室得分总数为上述5项累加分值。

四、教学指标（100分）

（一）、教学相关工作（60分）

1.教学指标：
（1）.课堂教学：按当年全院教师平均课堂教学时数（含留学生课堂教学时数）计算，完成年人均教学任务为达标，人均每增加1学时加0.5分。
（2）.实践教学：完成指令性实习和住院医师带教任务，实习医生无医疗差错事故和纠纷。
2.教学质量管理：
（1）．在中期教学评估中获前六名的分别给予加6分（第1名）、4分（第2-3名）、2分（第4-6名）。
（2）.在各类教学竞赛活动中获一、二、三等奖，全国加15、13、10分，省级加10、8、6分、校级加7、6、5分、院级获奖名次加5、4、3分。
（3）．振兴计划项目、质量工程项目立项加5分/项。
3.临床技能大赛
作为带教老师指导学生进入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所在科室加1分，获得二等奖加2分，获得一等奖加3分，获得特等奖加5分。

减分项
1.课堂教学：
违反教学纪律，发生违反教学秩序的扣4分，被认定为一般教学事故扣5分，被认定为严重教学事故扣10分。
2.实践教学：
（1）指导实习医生每出现医疗差错1次扣5分，出现医疗事故1次扣10分。
（2）实践教学检查中低于90分，扣1分；低于80分，扣2分，以此类推。

（二）、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40分）

1.毕业后教育（30分）

（1）教学指标

1）学员入科教育率达100%，得到2分；每少1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2）每2周开展1次科室小讲座、教学查房、病例讨论等教学活动，得9分；其中任一1项1次未按时开展的，扣0.2分，多项可累加，扣完为止。

（2）培训过程管理指标

1）学员出科考核率达100%，得2分；每少0.5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2）学员科室出勤率（履行正常请假手续除外）达100%，得2分，每查实1名学员无故未到岗的，扣0.5分，最多扣4分。

（3）培训质量指标

1）结业考核通过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专业（或专科）基地及其亚专业科室得5分；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4）满意度指标

1）学员满意度评价排名前10名科室得6分，11名及以后科室得4分。

（5）加减分指标

1）参加省级及以上住培（专培）政策制订、督导评估等工作的，每参加1人次，人员所在科室分别加0.5分（省级），最多加2分；加1分（国家级），最多加2分。

2）专业（专科）基地主任、教学主任、带教老师、教学秘书获得院级及以上荣誉称号或表彰的，人员所在科室加0.2分/人次（院级）、0.4分/人次（省级）、0.5分/人次（国家级），最多加2分。

3）专业（专科）基地住培（专培）工作或教学主任、教学秘书、带教老师受到院级及以上通报批评的，人员所在科室扣2分/人次（院级）、4分/人次（省级）、6分/人次（国家级），最多扣12分。

2.继续教育（10分）

1）年度举办省级继教项目1项得4分，主办国家级继教项目1项为6分，主办或承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每增加1项加2分、主办或承办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每增加1项加1分，最多得10分。                          

五、单项加、减分指标：（加减分累计不超过10分）

1、加分条件：

（1）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级、校级先进集体综合荣誉分别加8分、6分、3分、1分；

（2）新闻媒体正面报导每篇次加0.5分，最高不超过2分（宣传部考核）；

2、减分条件：

（1）职工违反行风有关规定，收受红包或通过三单外流收取好处费等者每例次扣5分（纪检监审部门考核）；

（2）参加周会人员无故缺席一次扣1分（院办考核）；

（3）科室职工出现违反劳动纪律问题每例次扣0.5分（人事处考核）；

（4）未按要求开展政治学习者每发现一次扣2分（党委工作部考核）；

（5）病人满意率测评低于90%者每下降1%扣1分（监察室考核）；

（6）不服从医院协调，推诿病人，未履行首诊负责制每例次扣2分（医务处考核）；

3、一票否决项目：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判为当年度考核不合格：

（1）科室成员有违反《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规定的（纪检监审部门考核）；

（2）发生安全生产重大事故（总务处、院办考核）；

（3）发生医院感染的暴发流行并造成恶劣影响（感染管理科考核）。

六、权重和考核办法

1、由医务处、科研处、教育处、毕业后教育处、护理部、计财处等科室按照考核指标每年考核一次。医疗，护理，科研、教学4个指标的考核标准分值均为100分，最高得分不超过120分，其所占的权重分别为：临床医技科室医疗占45%，护理占25%，科研占15%、教学占15%。

2、没有护理人员的医技科室，不考核护理指标，护理指标所占权重并入医疗指标。

3、手术室只考核护理指标。

4、急诊内、外科分别单独考核后取得分平均值。

5、年终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是评选出先进集体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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